峄城区实验小学校舍安全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制定目的

   为全面加强本校校舍及附属设施安全管理，建立常态化排查、整改、维护、使用闭环机制，防范校舍倒塌、坠落、渗漏、用电火灾等安全事故，保障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与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《校舍安全工程实施办法》等法规要求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   本制度适用于本校所有教学用房、办公用房、功能室、食堂、厕所、围墙、大门、护栏、车棚、走廊楼梯、体育看台、旗杆、宣传栏、各类管线及附属构筑物，涵盖校舍规划建设、日常使用、巡查排查、维修维护、隐患处置、拆除报废等全流程管理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   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全面排查、及时整改”原则，严格落实“校长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总务处牵头落实、各部门协同配合”的管理责任，做到制度健全、台账清晰、责任到人、监管到位。

第四条 责任分工

 1. 校长：校舍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对全校校舍安全负总责，审批校舍维修、改造、加固计划，组织落实校舍安全主体责任。

2. 分管后勤副校长：直接责任人，统筹校舍日常管理、隐患排查、维修改造、应急处置，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校舍安全鉴定与整改。

3. 总务处：牵头落实校舍安全日常管理，负责校舍巡查、维修养护、设施检修、台账建立、隐患整改闭环管理。

4. 安全办：负责校舍安全监督检查、隐患上报、应急处置、安全教育，参与校舍安全专项检查与评估。

5. 各科室、年级组、班主任：负责本区域校舍及设施日常使用监管，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，规范师生校舍使用行为。

6. 全体教职工：严格遵守校舍使用规范，及时报告发现的墙体开裂、门窗松动、线路老化、地面破损等安全隐患。

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校舍建设与改造安全管理

第五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管理

 1. 学校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校舍，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依法办理规划、施工、验收手续，确保符合国家校舍建设安全标准、抗震设防标准、消防安全标准。

2. 施工单位须具备相应资质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施工期间设置硬质围挡、警示标识，划定安全隔离区，严禁学生进入施工区域。

3. 工程竣工后，须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、完成安全鉴定后方可投入使用，严禁边施工边使用、未验收先使用。

第六条 校舍加固与改造

 1. 对老旧校舍、抗震不达标校舍、存在结构隐患校舍，按上级要求及时组织安全鉴定，制定加固改造方案，限期实施加固。

2. 加固改造期间，做好师生分流安排，落实临时安全防护措施，杜绝带病使用、冒险使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校舍日常使用安全管理

第七条 教学办公用房使用规范

 1. 教室、办公室、功能室严禁擅自拆改墙体、门窗、梁柱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。

2. 严禁在楼顶、阳台、走廊堆放重物、易燃易爆物品，严禁超载使用校舍，防止楼板、阳台变形开裂。

3. 教室门窗、护栏、窗台保持完好，严禁学生攀爬窗台、护栏、外墙，严禁翻越围墙、栏杆。

4. 严禁在墙面、梁柱上随意打孔、钉钉、悬挂超重物品，防止墙体破损、构件松动脱落。

第八条 走廊、楼梯、通道安全管理

 1. 走廊、楼梯、安全出口保持畅通，严禁堆放杂物、设置障碍物，严禁封闭、堵塞安全出口。

2. 上下楼梯实行靠右行走、轻声慢步，严禁追逐打闹、推搡拥挤、攀爬扶手，班主任及值班教师加强课间巡查管控。

3. 楼梯扶手、护栏定期检查加固，确保牢固稳定，栏杆高度、间距符合小学安全标准，杜绝学生钻越、翻越。

第九条 附属设施安全管理

 1. 围墙、大门：定期检查墙体开裂、倾斜、基础沉降情况，破损、松动及时维修，严禁学生攀爬围墙、大门。

2. 厕所、车棚：定期检查屋面渗漏、地面防滑、墙体稳固、通风照明，及时维修破损设施，做好防滑、防坠、防积水管理。

3. 旗杆、宣传栏、广告牌：定期检查基座牢固度、构件锈蚀情况，大风、暴雨前重点排查，防止倾倒伤人。

4. 体育看台、构筑物：严禁超员聚集、跳跃震动，定期检查结构稳定性，发现裂缝、沉降立即停用整改。

第十条 水电管线与消防设施管理

 1. 校舍内供水、供电、排水管线定期巡检，发现漏水、漏电、线路老化、管道破损立即停用整改，严防触电、漏水浸泡地基引发结构隐患。

2. 消防通道、消防栓、灭火器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保持完好有效，定期检查维护，严禁遮挡、挪用、损坏消防设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校舍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

第十一条 日常巡查制度

 1. 每日巡查：总务处、安全办安排专人每日对校舍主体、走廊楼梯、门窗护栏、水电消防、附属设施进行巡查，做好《校舍安全日常巡查台账》记录。

2. 每周排查：每周开展一次全覆盖排查，重点检查墙体开裂、屋面渗漏、构件松动、线路老化、地基沉降等结构性隐患。

3. 专项排查：汛期、雨雪冰冻、大风、地震等恶劣天气前后，开展专项应急排查，重点排查屋面、围墙、外墙、老旧校舍安全状况。

4. 学期大排查：每学期开学前、学期末各开展一次全面校舍安全大检查，形成排查报告，建立隐患清单。

第十二条 隐患分级管理

 1. 一般隐患：门窗破损、墙面小面积脱落、轻微渗漏、小范围线路老化等，限期3日内整改到位。

2. 较大隐患：墙体开裂、护栏松动、屋面渗漏严重、管线故障等，立即设置警示标识，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限制使用。

3. 重大隐患：校舍倾斜、地基沉降、梁柱断裂、围墙坍塌风险等，立即停止使用，疏散人员，封闭现场，上报教育主管部门，组织专业鉴定与紧急处置。

第十三条 隐患上报与闭环整改

 1. 任何教职工发现校舍安全隐患，须第一时间向总务处、安全办报告，不得拖延、瞒报。

2. 建立“隐患排查—登记建档—下达整改—限期落实—复查销号”闭环管理台账，做到“有隐患、有措施、有责任人、有完成时限、有复查记录”。

3. 重大隐患第一时间上报校长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，启动应急管控措施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校舍维修与养护管理

第十四条 日常维修养护

 1. 总务处建立校舍维修养护计划，对门窗、墙面、地面、水电、屋面、护栏等设施定期保养、及时维修，做到小修不过夜、大修限时办。

2. 维修施工须规范操作，设置安全警示，做好师生隔离防护，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、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。

第十五条 专业维修与安全鉴定

 1. 涉及结构安全、抗震加固、重大隐患整改的维修项目，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实施，严禁无资质人员违规维修。

2. 对老旧校舍、存在结构疑点的校舍，定期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，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维修、加固、停用、拆除等措施。

第十六条 维修档案管理

   所有校舍维修、加固、改造项目，须留存施工方案、合同协议、验收记录、影像资料，建立校舍维修档案，长期归档保存。

              第六章 校舍停用、拆除与报废管理

第十七条 校舍停用

   经鉴定存在重大结构隐患、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校舍，立即停止使用，封闭现场，张贴停用警示标识，严禁任何人员进入。

第十八条 校舍拆除

   需拆除的校舍，制定专项拆除方案和安全防护方案，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，拆除期间做好周边师生安全隔离，严防坠物、坍塌伤人。

第十九条 校舍报废

   达到使用年限、经鉴定无法维修加固、无使用价值的校舍，按程序履行报废审批手续，及时拆除或封闭管控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              第七章 应急处置与事故报告

第二十条 应急预案

   制定校舍坍塌、墙体脱落、屋面渗漏、管线爆裂、大风暴雨校舍险情等专项应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明确疏散路线、责任分工、处置流程。

第二十一条 突发险情处置

   遇校舍突发险情（墙体开裂加剧、构件脱落、围墙倾斜、漏水漏电等），现场人员立即组织师生疏散撤离，设置警戒区域，第一时间上报学校领导，启动应急预案，严禁冒险施救、违规进入。

第二十二条 事故报告

   发生校舍安全事故或险情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限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，不得瞒报、迟报、漏报，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与善后处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第八章 监督考核与责任追究

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

     安全办、总务处定期对校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重点核查巡查台账、隐患整改、维修养护、设施完好情况，定期公示校舍安全管理工作。

第二十四条 考核奖惩

   校舍安全管理工作纳入部门及教职工绩效考核，对认真履行职责、隐患排查整改及时、工作成效突出的予以表彰；对管理松懈、巡查不到位、隐患上报不及时、整改拖延的予以通报批评。

第二十五条 责任追究

   因失职渎职、巡查缺位、隐患瞒报、整改不力、违规使用校舍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师生伤害的，严格实行责任倒查，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情节严重、触犯法律法规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制度解释

   本制度由峄城区实验小学总务处、安全办共同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实施时间

 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校舍安全管理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峄城区实验小学

2022年2月28日
